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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222/06-07(01)號文件 
 

尊重人權與法治 修改惡法不容遲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提交立法會草案委員會建議書 

 

背景 

 

1. 根據《基本法》第 27 條及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1 條，人民享

有集會、示威及遊行自由等公民權利，以保障表達意見的自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認為

現行《公安條例》給予警務處處長過大權力，打壓集會、示威及遊行，剝削公民基本權

利。 

 

2.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認為所有法例都應該尊重及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公民權利，包括遊

行、示威及集會的自由。2005 年 7 月終審法院就著梁國雄等人對特區政府案，已就《公

安條例》作出清晰的闡述，終審法官包致金指出警務處處長限制遊行集會的酌情權有違

憲法。是次修訂草案的建議未能全面地回應法庭對《公安條例》的憂慮及質疑。有見及

此，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就此作出建議。 

 

內容 

 

條文概念含糊不清 

3. 根據《公安條例》第 9 條第 1 款及第 14 條第 1 款中所示，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認為，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逼切威脅而有需要，

可禁止舉行任何公眾集會及遊行。 

 

4.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逼切威脅」的規定

概念含糊，亦未有在釋義中作具體解釋，若果以其作為禁制或規管遊行及集會的理由，

很可能侵犯公民權利。 

 

5. 我們認為除草案建議刪除的「公共安全」外，「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關鍵詞必須

在釋義中作清晰解說，以執法人員在考慮及評估遊行及集會的安排時，能作出準確的判

斷。 

 

漠視法治與人權 

6. 《公安條例》授予警務處處長過大的權力及空間為「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

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逼切威脅」作詮釋，及禁制、規管有關集會及遊行，而

無須任何實證支持，漠視香港法治；同時，法例未能確保集會及遊行組織者獲悉警務處

處長的「充分的證據」，組織者及公眾的公民權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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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認為警務處處長禁制或規管遊行及集會的權力應該由法庭授予。當規管及禁制有關

觸犯國家安全、公眾安全及公眾秩序等的遊行集會時，警務處處長必須「有充分的證

據」，主動地向法庭呈交「充分的證據」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或規管令。這為警務處提

供合理的執法權力，也能保障遊行及集會組織者的法律權益，體驗法治及人權。 

 

不合理的時間限制 

8. 公民社會是一個開放、民主的政治環境不可或缺的，但《公安條例》本質上已經不利遊

行及集會，而運作上也為遊行及集會組織者帶來不少障礙，窒礙了公民社會的發展。 

 

9. 根據《公安條例》第 8 條第 1 款及第 13A 條第 1 款中所示遊行/集會人士須在不遲於擬

舉行遊行/集會當日的上一個星期的同一天的上午 11 時通知警務處處長；《公安條例》

第 14 條第 3A 款所示，若警務處處長反對該遊行或集會，「警務處處長不得遲於所知會

的遊行開始時間前 48 小時發出反對遊行通知」。 

 

10. 現時，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實質是「申請遊行集會牌照」，直接否定及侵犯了遊行及集會

是公民權利，有違《基本法》、《人權法案》及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1. 警務處處長的反對遊行通知，最遲能夠在遊行及集會兩日前發出，這是脫離現實。遊行

及集會前夕，組織者往往要做大量的動員及籌備工作，而這時間限制已經否定了組織者

跟警方再就遊行及集會協商的可能。 

 

12. 此外，在七天前必須通知警務處處長的限制，已經完全否定突發性質的遊行及集會，局

限了組織工作的彈性。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突發性質的遊行及集會刪除此限制，除非警務

處處長「有充分的證據」懷疑該遊行及集會危害「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

構成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逼切威脅」，否則突發性質的遊行及集會不應該受到禁制，

而組織者亦能免卻刑責。 

 

禁制人民參與的權利 

13. 根據《公安條例》第 17A 條第 3 款(a)，任何人在無合法權限或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 

明知而參與或繼續參與此等未經批准集結， 或明知而成為或繼續成為此等集結的成員

即屬犯罪。 

 

14. 《基本法》第 28 條「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

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但《公

安條例》嚴重干預人民參與遊行及集會的自由，在政治恐懼的環境下，人民的公民權利

有可能受到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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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5. 《公安條例》是在 1967 年暴動時訂立，立法動機是為了鎮壓示威者，其本質就是以法

律及警權限制人民集會、示威及遊行的自由，打壓人民表達意見的權利。再者，自主權

移交以來本港的遊行及集會都充分體驗人民的和平屬性。因此，《公安條例》面對現今

公民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合時宜，應予以廢除或進行全面修改，以符合憲法及人權法案對

集會、示威及遊行等公民權利的保障。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六日 


